


附件
“集善残疾儿童助养项目-种羊发放项目”
采购招标代理机构遴选评分标准

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，按100分标准计算，具体权重设置如下：
（一）商务报价（代理服务费报价）（共20分）
以国家计委《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计价格[2002]1980号）为基准下浮率报价；
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折扣率最合理者得满分，其余按比例扣分。 
（二）机构资信 （15分）
从业年限与规模（5分）：公司成立时间、注册资金、专职人员数量；
场地设施（5分）：具备自有独立开评标室、完善的监控设备得满分；
荣誉奖项（5分）：获得过行业协会或政府部门表彰的得适当分值。
（三）相关业绩（共25分）
近3年内具有活体牲畜（羊、牛、猪等）采购代理业绩的，每提供一个合同复印件得5分，最高15分；
近3年内服务过政府乡村振兴项目或公益基金会项目的，每提供一个得5分，最高10分。
（四）服务方案（共30分） 
整体流程（10分）：流程清晰、时间节点安排合理、人员配置到位；
招标文件编制能力（10分）：对种羊品种、月龄、疫苗接种、检疫合格证等技术参数的理解程度；
重点难点分析（10分）：针对种羊运输途中的死亡风险界定、到户验收流程、售后服务（包活期）条款的设定是否有独到见解。
（五）服务承诺（共10分）
承诺协助处理质疑、投诉，配合审计；
承诺提供额外的增值服务（如协助组织专家验收种羊等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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